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小字第584號

原      告  尤寶翎  

被      告  李如涵  

訴訟代理人  蘇亦洵律師

            楊禹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09年12月31日交屋入住○○市○區○○

路000號27樓之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被告所有之新竹

市○區○○路000號27樓之1（下稱被告所有房屋）為相鄰住

宅，因被告於112年間實施裝潢工程，產生重大震動現象，

致兩造共用牆屬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之牆面（下稱系爭牆面）

受損，出現裂痕損傷，於被告施工之前系爭牆面均無任何裂

痕存在。原告於112年10月6日及同年月16日通知被告不要再

針對兩造共用牆繼續施工，但被告不予理會。於113年4月3

日花蓮發生大地震，新竹地區震度達4級，經原告檢視系爭

牆面受損並未增加，由此可知，連地震都不會影響系爭牆

壁，就係因被告對牆壁以電鑽鑽牆等其他工程，才會造成系

爭牆面受損。經原告請廠商估算修繕費用及清潔費用，共需

花費新臺幣（下同）28,000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

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則以原告起

訴僅空泛陳稱系爭牆面出現裂痕損傷，但依據原告所提照

片，無從認定牆面狀況究竟係油漆剝落或是有裂縫等結構性

損傷，本件是否確有瑕疵存在，尚有未明。且縱有瑕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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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告對於瑕疵存在之時間、成因及與被告施作裝潢工程

間之因果關係未見原告有任何舉證，原告之主張自無理由。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

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

工作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保護

他人維持社會公共利益之規定，土地所有權人違反此項規定

者，應推定其有過失，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

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49號判決參照）。

惟侵權行為之成立，除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外，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需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

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應負舉證責任。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

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

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

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

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

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是相當因果

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

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

　㈡查證人即兩造晴空匯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售服主任黃政雄

於審理時證述：系爭社區是104年蓋的，住戶反應牆壁有龜

裂的情形不多；外部施工、地震，都會是造成牆面裂痕發生

的原因，如果對方施作之方式，過程中有使用到敲擊、機械

破壞、牆面打釘的話，都有機會造成裂痕；系爭房屋係其於

109年間交屋給原告，其陸續有去系爭房屋維修，本件原告

主張牆面裂痕的狀況，應該是表面油漆的裂縫，其判斷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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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112年9月間的裝潢所導致的，但其並未去了解被告裝潢

施作的工法，是其在系爭房屋家裡的感受，認為應該是敲

擊、裝修導致牆面聲響、震動導致的裂痕；且原告發現有裂

痕時，並沒有發生地震等外力影響，故其認為是被告施工造

成系爭牆面受損的原因較大，但這是其從外觀、聲音、震動

去判斷，並未透過第三方去做檢測等語。

　　觀之證人黃政雄所述，其已表示地震、施工都有可能是造成

社區住戶牆壁龜裂的原因，且本件並未經過專業機構鑑定系

爭牆面受損可能造成之成因。是縱使被告在施作牆面時導致

原告所有之系爭牆面受損而有條件關係，但是否能構成相當

因果關係中「相當性」之構成要件，仍應由原告負舉證責

任。

　㈢查依據被告於偵查時所提出之社區住戶對話紀錄（按原告曾

對被告提出毀損罪之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有住戶A表示「豐邑，牆壁裂，應該是正常現象，就算不施

工也會裂；我家已經補過無數次了，還是裂，所以可能不全

是裝潢戶的關係」、住戶B表示「晴空匯牆壁的工法的確會

這樣，我家的裂縫我已經多到無視了」、住戶C表示「+1，

真的是裂得亂七八糟」、住戶D表示「真的，那時設計師說

豐邑隔間手法都會裂，還問我要不要因為美觀問題，再貼一

片板子並補漆」、住戶E表示「地震隨便一搖就到處裂；裂

縫太大，沒戴眼鏡也看得很清楚」、住戶F表示「我好後悔

沒有全貼系統板，每間都在裂」、住戶G表示「最近地震，

應該也都有一些裂痕出現」、住戶H表示「貼壁紙是好方

法，不然一直裂、一直掉漆也不是辦法」等語，即導致系爭

牆面受損之原因，依據住戶表示之意見，有可能係豐邑建設

本身工法、設計之問題，抑或是地震等天然因素所導致，並

不能全歸咎於被告之裝潢施工。

　㈣換言之，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

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

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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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始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已如前述。以本件而言，被告

裝潢與系爭牆面受損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單憑證人黃政

雄的證詞，充其量也只能認為有「條件關係」，證人證詞並

不能就使原告通過「相當性」之檢驗，尚需要有其他客觀證

據補強，然原告也未能提出足夠之證據證明，而可使本院信

被告行為與其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另原告審理時固提出

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於109年6月間針對系爭房

屋出具之房屋品質檢測報告書，但該報告書中也未針對系爭

牆面之結構完整部分進行任何鑑測，且該報告出具時間距離

被告施作裝潢也約有2年間隔，也難單憑該檢測報告，認為

系爭牆面之瑕疵，係於被告施作裝潢之後才產生受損。亦即

原告亦未舉證證明瑕疵係於被告施作裝潢後方產生，此部分

亦據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書中說明綦詳。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2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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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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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小字第584號
原      告  尤寶翎  
被      告  李如涵  
訴訟代理人  蘇亦洵律師
            楊禹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09年12月31日交屋入住○○市○區○○路000號27樓之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被告所有之新竹市○區○○路000號27樓之1（下稱被告所有房屋）為相鄰住宅，因被告於112年間實施裝潢工程，產生重大震動現象，致兩造共用牆屬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之牆面（下稱系爭牆面）受損，出現裂痕損傷，於被告施工之前系爭牆面均無任何裂痕存在。原告於112年10月6日及同年月16日通知被告不要再針對兩造共用牆繼續施工，但被告不予理會。於113年4月3日花蓮發生大地震，新竹地區震度達4級，經原告檢視系爭牆面受損並未增加，由此可知，連地震都不會影響系爭牆壁，就係因被告對牆壁以電鑽鑽牆等其他工程，才會造成系爭牆面受損。經原告請廠商估算修繕費用及清潔費用，共需花費新臺幣（下同）28,000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則以原告起訴僅空泛陳稱系爭牆面出現裂痕損傷，但依據原告所提照片，無從認定牆面狀況究竟係油漆剝落或是有裂縫等結構性損傷，本件是否確有瑕疵存在，尚有未明。且縱有瑕疵存在，原告對於瑕疵存在之時間、成因及與被告施作裝潢工程間之因果關係未見原告有任何舉證，原告之主張自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工作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保護他人維持社會公共利益之規定，土地所有權人違反此項規定者，應推定其有過失，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49號判決參照）。惟侵權行為之成立，除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外，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需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
　㈡查證人即兩造晴空匯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售服主任黃政雄於審理時證述：系爭社區是104年蓋的，住戶反應牆壁有龜裂的情形不多；外部施工、地震，都會是造成牆面裂痕發生的原因，如果對方施作之方式，過程中有使用到敲擊、機械破壞、牆面打釘的話，都有機會造成裂痕；系爭房屋係其於109年間交屋給原告，其陸續有去系爭房屋維修，本件原告主張牆面裂痕的狀況，應該是表面油漆的裂縫，其判斷是被告於112年9月間的裝潢所導致的，但其並未去了解被告裝潢施作的工法，是其在系爭房屋家裡的感受，認為應該是敲擊、裝修導致牆面聲響、震動導致的裂痕；且原告發現有裂痕時，並沒有發生地震等外力影響，故其認為是被告施工造成系爭牆面受損的原因較大，但這是其從外觀、聲音、震動去判斷，並未透過第三方去做檢測等語。
　　觀之證人黃政雄所述，其已表示地震、施工都有可能是造成社區住戶牆壁龜裂的原因，且本件並未經過專業機構鑑定系爭牆面受損可能造成之成因。是縱使被告在施作牆面時導致原告所有之系爭牆面受損而有條件關係，但是否能構成相當因果關係中「相當性」之構成要件，仍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㈢查依據被告於偵查時所提出之社區住戶對話紀錄（按原告曾對被告提出毀損罪之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住戶A表示「豐邑，牆壁裂，應該是正常現象，就算不施工也會裂；我家已經補過無數次了，還是裂，所以可能不全是裝潢戶的關係」、住戶B表示「晴空匯牆壁的工法的確會這樣，我家的裂縫我已經多到無視了」、住戶C表示「+1，真的是裂得亂七八糟」、住戶D表示「真的，那時設計師說豐邑隔間手法都會裂，還問我要不要因為美觀問題，再貼一片板子並補漆」、住戶E表示「地震隨便一搖就到處裂；裂縫太大，沒戴眼鏡也看得很清楚」、住戶F表示「我好後悔沒有全貼系統板，每間都在裂」、住戶G表示「最近地震，應該也都有一些裂痕出現」、住戶H表示「貼壁紙是好方法，不然一直裂、一直掉漆也不是辦法」等語，即導致系爭牆面受損之原因，依據住戶表示之意見，有可能係豐邑建設本身工法、設計之問題，抑或是地震等天然因素所導致，並不能全歸咎於被告之裝潢施工。
　㈣換言之，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始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已如前述。以本件而言，被告裝潢與系爭牆面受損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單憑證人黃政雄的證詞，充其量也只能認為有「條件關係」，證人證詞並不能就使原告通過「相當性」之檢驗，尚需要有其他客觀證據補強，然原告也未能提出足夠之證據證明，而可使本院信被告行為與其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另原告審理時固提出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於109年6月間針對系爭房屋出具之房屋品質檢測報告書，但該報告書中也未針對系爭牆面之結構完整部分進行任何鑑測，且該報告出具時間距離被告施作裝潢也約有2年間隔，也難單憑該檢測報告，認為系爭牆面之瑕疵，係於被告施作裝潢之後才產生受損。亦即原告亦未舉證證明瑕疵係於被告施作裝潢後方產生，此部分亦據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書中說明綦詳。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小字第584號
原      告  尤寶翎  
被      告  李如涵  
訴訟代理人  蘇亦洵律師
            楊禹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09年12月31日交屋入住○○市○區○○路000
    號27樓之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被告所有之新竹市○區
    ○○路000號27樓之1（下稱被告所有房屋）為相鄰住宅，因被
    告於112年間實施裝潢工程，產生重大震動現象，致兩造共
    用牆屬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之牆面（下稱系爭牆面）受損，出
    現裂痕損傷，於被告施工之前系爭牆面均無任何裂痕存在。
    原告於112年10月6日及同年月16日通知被告不要再針對兩造
    共用牆繼續施工，但被告不予理會。於113年4月3日花蓮發
    生大地震，新竹地區震度達4級，經原告檢視系爭牆面受損
    並未增加，由此可知，連地震都不會影響系爭牆壁，就係因
    被告對牆壁以電鑽鑽牆等其他工程，才會造成系爭牆面受損
    。經原告請廠商估算修繕費用及清潔費用，共需花費新臺幣
    （下同）28,000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
    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則以原告起訴僅空泛陳稱
    系爭牆面出現裂痕損傷，但依據原告所提照片，無從認定牆
    面狀況究竟係油漆剝落或是有裂縫等結構性損傷，本件是否
    確有瑕疵存在，尚有未明。且縱有瑕疵存在，原告對於瑕疵
    存在之時間、成因及與被告施作裝潢工程間之因果關係未見
    原告有任何舉證，原告之主張自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
    ，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工作
    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保護他人
    維持社會公共利益之規定，土地所有權人違反此項規定者，
    應推定其有過失，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
    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49號判決參照）。惟侵
    權行為之成立，除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外
    ，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需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
    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
    舉證責任。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
    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
    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
    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
    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
    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是相當因果關係
    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
    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
　㈡查證人即兩造晴空匯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售服主任黃政雄
    於審理時證述：系爭社區是104年蓋的，住戶反應牆壁有龜
    裂的情形不多；外部施工、地震，都會是造成牆面裂痕發生
    的原因，如果對方施作之方式，過程中有使用到敲擊、機械
    破壞、牆面打釘的話，都有機會造成裂痕；系爭房屋係其於
    109年間交屋給原告，其陸續有去系爭房屋維修，本件原告
    主張牆面裂痕的狀況，應該是表面油漆的裂縫，其判斷是被
    告於112年9月間的裝潢所導致的，但其並未去了解被告裝潢
    施作的工法，是其在系爭房屋家裡的感受，認為應該是敲擊
    、裝修導致牆面聲響、震動導致的裂痕；且原告發現有裂痕
    時，並沒有發生地震等外力影響，故其認為是被告施工造成
    系爭牆面受損的原因較大，但這是其從外觀、聲音、震動去
    判斷，並未透過第三方去做檢測等語。
　　觀之證人黃政雄所述，其已表示地震、施工都有可能是造成
    社區住戶牆壁龜裂的原因，且本件並未經過專業機構鑑定系
    爭牆面受損可能造成之成因。是縱使被告在施作牆面時導致
    原告所有之系爭牆面受損而有條件關係，但是否能構成相當
    因果關係中「相當性」之構成要件，仍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
　㈢查依據被告於偵查時所提出之社區住戶對話紀錄（按原告曾
    對被告提出毀損罪之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
    有住戶A表示「豐邑，牆壁裂，應該是正常現象，就算不施
    工也會裂；我家已經補過無數次了，還是裂，所以可能不全
    是裝潢戶的關係」、住戶B表示「晴空匯牆壁的工法的確會
    這樣，我家的裂縫我已經多到無視了」、住戶C表示「+1，
    真的是裂得亂七八糟」、住戶D表示「真的，那時設計師說
    豐邑隔間手法都會裂，還問我要不要因為美觀問題，再貼一
    片板子並補漆」、住戶E表示「地震隨便一搖就到處裂；裂
    縫太大，沒戴眼鏡也看得很清楚」、住戶F表示「我好後悔
    沒有全貼系統板，每間都在裂」、住戶G表示「最近地震，
    應該也都有一些裂痕出現」、住戶H表示「貼壁紙是好方法
    ，不然一直裂、一直掉漆也不是辦法」等語，即導致系爭牆
    面受損之原因，依據住戶表示之意見，有可能係豐邑建設本
    身工法、設計之問題，抑或是地震等天然因素所導致，並不
    能全歸咎於被告之裝潢施工。
　㈣換言之，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
    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
    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
    件始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已如前述。以本件而言，被告
    裝潢與系爭牆面受損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單憑證人黃政
    雄的證詞，充其量也只能認為有「條件關係」，證人證詞並
    不能就使原告通過「相當性」之檢驗，尚需要有其他客觀證
    據補強，然原告也未能提出足夠之證據證明，而可使本院信
    被告行為與其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另原告審理時固提出
    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於109年6月間針對系爭房
    屋出具之房屋品質檢測報告書，但該報告書中也未針對系爭
    牆面之結構完整部分進行任何鑑測，且該報告出具時間距離
    被告施作裝潢也約有2年間隔，也難單憑該檢測報告，認為
    系爭牆面之瑕疵，係於被告施作裝潢之後才產生受損。亦即
    原告亦未舉證證明瑕疵係於被告施作裝潢後方產生，此部分
    亦據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書中說明綦詳。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2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小字第584號
原      告  尤寶翎  
被      告  李如涵  
訴訟代理人  蘇亦洵律師
            楊禹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5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其於民國109年12月31日交屋入住○○市○區○○路000號27樓之2房屋（下稱系爭房屋），與被告所有之新竹市○區○○路000號27樓之1（下稱被告所有房屋）為相鄰住宅，因被告於112年間實施裝潢工程，產生重大震動現象，致兩造共用牆屬原告所有系爭房屋之牆面（下稱系爭牆面）受損，出現裂痕損傷，於被告施工之前系爭牆面均無任何裂痕存在。原告於112年10月6日及同年月16日通知被告不要再針對兩造共用牆繼續施工，但被告不予理會。於113年4月3日花蓮發生大地震，新竹地區震度達4級，經原告檢視系爭牆面受損並未增加，由此可知，連地震都不會影響系爭牆壁，就係因被告對牆壁以電鑽鑽牆等其他工程，才會造成系爭牆面受損。經原告請廠商估算修繕費用及清潔費用，共需花費新臺幣（下同）28,000元，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2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告則以原告起訴僅空泛陳稱系爭牆面出現裂痕損傷，但依據原告所提照片，無從認定牆面狀況究竟係油漆剝落或是有裂縫等結構性損傷，本件是否確有瑕疵存在，尚有未明。且縱有瑕疵存在，原告對於瑕疵存在之時間、成因及與被告施作裝潢工程間之因果關係未見原告有任何舉證，原告之主張自無理由。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土地所有人開掘土地或為建築時，不得因此使鄰地之地基動搖或發生危險，或使鄰地之工作物受其損害，民法第79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係保護他人維持社會公共利益之規定，土地所有權人違反此項規定者，應推定其有過失，並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侵權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49號判決參照）。惟侵權行為之成立，除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外，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需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再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
　㈡查證人即兩造晴空匯社區（下稱系爭社區）售服主任黃政雄於審理時證述：系爭社區是104年蓋的，住戶反應牆壁有龜裂的情形不多；外部施工、地震，都會是造成牆面裂痕發生的原因，如果對方施作之方式，過程中有使用到敲擊、機械破壞、牆面打釘的話，都有機會造成裂痕；系爭房屋係其於109年間交屋給原告，其陸續有去系爭房屋維修，本件原告主張牆面裂痕的狀況，應該是表面油漆的裂縫，其判斷是被告於112年9月間的裝潢所導致的，但其並未去了解被告裝潢施作的工法，是其在系爭房屋家裡的感受，認為應該是敲擊、裝修導致牆面聲響、震動導致的裂痕；且原告發現有裂痕時，並沒有發生地震等外力影響，故其認為是被告施工造成系爭牆面受損的原因較大，但這是其從外觀、聲音、震動去判斷，並未透過第三方去做檢測等語。
　　觀之證人黃政雄所述，其已表示地震、施工都有可能是造成社區住戶牆壁龜裂的原因，且本件並未經過專業機構鑑定系爭牆面受損可能造成之成因。是縱使被告在施作牆面時導致原告所有之系爭牆面受損而有條件關係，但是否能構成相當因果關係中「相當性」之構成要件，仍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㈢查依據被告於偵查時所提出之社區住戶對話紀錄（按原告曾對被告提出毀損罪之告訴，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住戶A表示「豐邑，牆壁裂，應該是正常現象，就算不施工也會裂；我家已經補過無數次了，還是裂，所以可能不全是裝潢戶的關係」、住戶B表示「晴空匯牆壁的工法的確會這樣，我家的裂縫我已經多到無視了」、住戶C表示「+1，真的是裂得亂七八糟」、住戶D表示「真的，那時設計師說豐邑隔間手法都會裂，還問我要不要因為美觀問題，再貼一片板子並補漆」、住戶E表示「地震隨便一搖就到處裂；裂縫太大，沒戴眼鏡也看得很清楚」、住戶F表示「我好後悔沒有全貼系統板，每間都在裂」、住戶G表示「最近地震，應該也都有一些裂痕出現」、住戶H表示「貼壁紙是好方法，不然一直裂、一直掉漆也不是辦法」等語，即導致系爭牆面受損之原因，依據住戶表示之意見，有可能係豐邑建設本身工法、設計之問題，抑或是地震等天然因素所導致，並不能全歸咎於被告之裝潢施工。
　㈣換言之，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始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已如前述。以本件而言，被告裝潢與系爭牆面受損間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單憑證人黃政雄的證詞，充其量也只能認為有「條件關係」，證人證詞並不能就使原告通過「相當性」之檢驗，尚需要有其他客觀證據補強，然原告也未能提出足夠之證據證明，而可使本院信被告行為與其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另原告審理時固提出中華民國建築結構非破壞檢測協會於109年6月間針對系爭房屋出具之房屋品質檢測報告書，但該報告書中也未針對系爭牆面之結構完整部分進行任何鑑測，且該報告出具時間距離被告施作裝潢也約有2年間隔，也難單憑該檢測報告，認為系爭牆面之瑕疵，係於被告施作裝潢之後才產生受損。亦即原告亦未舉證證明瑕疵係於被告施作裝潢後方產生，此部分亦據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書中說明綦詳。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楊祐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3　　日
　　　　　　　　　　　　　　　書記官　范欣蘋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